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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一般網路銀行、行動網銀及網路 ATM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取消公告 

公告日期：103年 12月 18日 

本行將自民國（以下同）104年 1月 1日起取消本行一般網路銀行、行動網銀及網路 ATM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相關說明如下，敬請 貴客戶務必

詳閱，以確保權益： 

一、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取消生效日：104年 1月 1日 

二、新舊手續費標準對照表： 

收費

項目 
取消優惠後之收費標準 原優惠方案 

一般

網路

銀行 

新臺幣跨行轉帳：恢復原訂價每筆交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繳費稅： 

一、繳稅：免手續費。 

二、繳費：本行代收者，免手續費；跨行繳其他費用，恢復原訂價每

筆交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新臺幣跨行轉帳：原訂價每筆交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優惠措施：103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1 日優惠，每筆手續費

新臺幣 12元。 

繳費稅： 

一、繳稅：免手續費。 

二、繳費：本行代收者，免手續費；跨行繳其他費用，原訂價每筆交

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優惠措施：103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1 日優惠，每筆手續費

新臺幣 12元。 

行動

網銀 

恢復原訂價每筆交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原訂價每筆交易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優惠措施：103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1 日優惠，每筆手續費

新臺幣 12元。 

網路

ATM 

1.『轉帳』類之「自行轉帳」免手續費；「跨行轉帳」本行卡每筆交易

手續費恢復原訂價新臺幣 15元，他行卡則依發卡行之收費標準（實

體 ATM每筆跨行轉帳手續費 15元）。 

 

 

1.『轉帳』類之「自行轉帳」免手續費；「跨行轉帳」本行卡每筆交

易手續費原訂價新臺幣 15元，他行卡則依發卡行之收費標準（實

體 ATM每筆跨行轉帳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手續費優惠措施(本行卡於本行網路 ATM進行跨行轉帳適用)：103

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每筆手續費新臺幣 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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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繳稅』免手續費。 

3.『繳費』類之電費、水費，免手續費；『繳費』類之信用卡費、學雜

費及『其他帳單』項，比照第 1項『轉帳』類之收費標準。 

2.『繳稅』免手續費。 

3.『繳費』類之電費、水費，免手續費；『繳費』類之信用卡費、學

雜費及『其他帳單』項，比照第 1項『轉帳』類之收費標準。  

 

三、客戶權益說明： 

一般網路銀行及行動網銀 

自取消優惠生效日起，本行將依取消優惠後之收費標準計收新臺幣跨行轉帳手續費，若 貴客戶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不同意」前開收

費標準者，且有已預約之跨行轉帳交易，其轉帳日期在手續費優惠取消生效日（含）後者，請自行取消預約交易，若您未取消預約交易者，則

視為同意本次調整。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敬啟 


